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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3310/T 73 的第1部分。DB3310/T 7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建设指南;
——第2部分：标准化工作指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台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台州市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璋、潘启航、吴文俊、陶庆贵、周波、孙林会、尹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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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 第 1 部分：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组织形式、

组建流程、机制建设等。

本文件适用于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的组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003.1 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GB/T 21374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 33450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

GB/T 34416 技术产权交易信息披露规范

DB3310/T 73.2 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 第2部分 标准化工作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03.1、GB/T 21374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

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一家或多家联合发起，以产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

同利益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为主要途径，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

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技术标准创新合作组织。

3.2

联盟标准

由社会团体组织发布的团体标准或由多个企业联合制定发布的企业标准。

4 基本原则

4.1 创新发展

联盟应聚焦产业发展的共性、重大技术问题，促进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和共

性技术问题，形成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助推产业发展。

4.2 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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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应立足于产业价值链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合理的合作机制和模式，

通过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建立有法律效力的联盟契约，促进联盟有效运行。

4.3 协同开放

联盟应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吸收新成员，丰富服务内容，为成员单位创新发展提供综合服务，积极开

展与外部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对承担政府资助项目形成的成果承担一定的推广义务。

5 组织形式

5.1 组织形态

联盟按组织形态可分为：

a) 社会团体式：联盟成员单位通过设立社会团体的方式，实现联盟的管理和运行。通常情况下，

联盟各成员单位为该社会团体的发起人和会员；

b) 合作组织式：联盟成员单位以一系列合作协议为基础，组成合作型组织，并以此实现联盟的管

理和运行。通常情况下，该联盟不具有法人资格，各成员单位在保持法律地位独立的基础上，

开展战略性合作；

c) 其他类型。

5.2 组织架构

5.2.1 应设立决策、咨询和执行等组织机构，建立有效的决策与执行机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图

1 为组织架构的参考示例图。相关要求如下：

a) 决策机构：应由联盟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员组成，可设立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b) 咨询机构：可邀请行业内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成员应了解行业发展方向和趋势，

具有一定的行业权威性和较高的专业水平。

c) 执行机构：应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和相应的办公条件、办公经费和工作人员,负责联盟日常工作

事务，可设立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

5.2.2 应明确联盟内标准及知识产权的管理职责，负责联盟内标准和知识产权综合管理。

图 1 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组织架构参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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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建流程

6.1 联盟发起

6.1.1 联盟宜由相关行业龙头企业或多家企业发起，也可由高校、科研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发起。

6.1.2 发起人应有较好的专利基础或标准化工作基础，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影

响力。

6.2 合作成员选择

由发起人开展联盟成员的选择和合作谈判，遵循“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原则，可按以下步骤开展：

a) 市场需求分析：以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技术标准创新目标和任务；

b) 产业价值链网构建：按照标准产业链的位置开展合作对象类型选择；

c) 战略伙伴初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分析合作意愿，确定备选对象方向和大名单；

d) 评价选择：确定评价指标，开展单目标评价或综合评价，形成入围名单和排序；

e) 沟通谈判：开展合作细节的谈判；

f) 达成合作意向。

6.3 联盟筹建

6.3.1 成立筹建工作组，制定组建计划和方案；拟定联盟名称、联盟章程草案或合作协议、制定联盟

运行管理制度草案，筹备成立大会。

6.3.2 联盟名称宜采用“区域名称+产业名称+产业技术标准创新联盟”的形式设置。

6.3.3 联盟名称不应包含“中国”、“全国”、“中华”等表示全国性地域概念的字样，及党政机关

名称的字样。名称中涉及的产业技术领域不应过于宽泛，应直接针对联盟的技术标准创新目标和任务。

6.3.4 应制定联盟章程或合作协议，明确技术创新和标准研制目标，落实成员单位之间的任务分工，

由成员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共同签署生效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6.3.5 根据联盟的组织形态，不制定联盟章程时，应具备联盟成员合作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具有联盟章

程或合作协议效力的书面文件。

6.3.6 联盟章程一般包括以下事项：

a) 联盟的名称、住所；

g) 联盟的性质、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

h) 联盟的工作目标、原则和主要内容；

i) 联盟成员资格及其权利、义务；

j) 联盟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及产生程序；

k) 联盟经费和资产的来源、使用、管理和监督；

l) 联盟章程的修改程序；

m) 联盟的终止程序及终止后资产的处理；

n) 其他应由联盟章程规定的事项。

6.4 联盟成立

6.4.1 召开成立大会，审议联盟章程或合作协议。

6.4.2 按章程或合作协议确定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的及其职责。

7 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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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经费管理机制

7.1.1 建立经费使用的内部监督机制。设立秘书处的可委托秘书处的依托单位管理联盟经费，政府资

助经费的使用要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7.1.2 应根据联盟的发展需要，实行合理的经费分担和正常的经费增长制度。

7.1.3 宜设置并依托专利池，构建与专利池相匹配的资金池。

7.2 技术攻坚机制

7.2.1 确定重点工作和计划,联盟运行示意图参见图 2。

7.2.2 应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对接或自建产业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库、标准信息数据库，支撑联盟成员

开展前沿科技、专利、标准等数据信息的定向跟踪监测和深度分析。

7.2.3 根据需要开展产业专利导航，综合研判产业发展方向。宜在产业关键领域，开展产学研检合作

攻坚，面向核心技术和产品联合进行多类别、多地域、多层级、多用途的专利布局和技术攻坚。

图 2 联盟运行示意图

7.3 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7.3.1 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制，重点开展专利管理和专利池运营。

7.3.2 宜根据产业创新和标准研制方向，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核心技术和产品建立专利池，可构建若干

个集中许可授权的专利池，形成专利池之间相互支撑的专利集群。专利池运行典型模式示例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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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应明确专利池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专利池构建的目的和运行遵循原则；

b) 专利池发起人权利和义务；

c) 专利池管理方式；

d) 专利池管理费用的收取；

e) 专利池专利许可原则、收费标准及计价；

f) 专利池成员的分配方式；

g) 专利池纠纷的解决方式；

h) 专利池中的专利的技术跟踪和评估要求。

7.4 标准研制机制

7.4.1 凝炼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确定核心技术研制方向和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技术标准的起

草按 DB3310/T 73.2，在科技研发过程中适时提炼技术标准要素。

7.4.2 对现有科研成果拟转化为联盟标准的，应进行标准需求及可行性，参照 GB/T 33450 明确相应的

程序和要求。

7.4.3 相关必要专利纳入联盟标准的，标准起草同时应符合 GB/T 20003.1 的规定。

7.4.4 定期对制定的标准开展实施评估，及时开展标准复审和修订。

7.5 公平竞争机制

7.5.1 不应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出、限制市场竞争行为。

7.5.2 不应滥用专利权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阻碍市场良性竞争和产业健康发展。

7.6 利益分配机制

7.6.1 应明确联盟研发项目产生的技术成果等的权利归属、许可使用和转化收益分配的办法，强化违

约责任追究，保护联盟成员的合法权益。

7.6.2 核心专利应实行“一站式”许可，并确定合理的许可费。

注：核心专利又称必要专利或基础专利，是指经认定是该技术标准体系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且该技术是一项专

利技术而被专利权人所独占。

7.6.3 技术产权交易信息披露应符合 GB/T 34416 要求。

7.7 风险控制机制

7.7.1 建立产业知识产权风险监控机制，对主要竞争对手专利布局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跟踪分析，预

判风险和威胁。

7.7.2 建立风险应对机制，主动采取专利联合布局、防御性专利收购、专利许可谈判和启动专利权无

效程序等多种形式，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产业重大专利纠纷与争端，增强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保障产

业发展安全。

7.8 日常联系机制

7.8.1 加强联盟成员单位间的工作联系，完善联盟的内部治理。

7.8.2 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和业务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发布研究报告，

为成员单位及时掌握产业前沿技术动向、国内外先进标准等提供支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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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A

（资料性）

专利池运行典型模式

图A.1为专利池运行典型模式示例。

图 A.1 专利池运行典型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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